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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有哪些专门列支和扣除项目？ 
在计算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有以下专门列支和扣除

的项目： 
（1）纳税人发生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合理的借款利息（指按照不高于一般商业贷款利

率计算的利息），应当提供有关证明文件，经过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同意，可以

列支； 
（2）纳税人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应当报送有关文件，经过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同意，

可以列支； 
（3）纳税人发生的技术开发费； 
（4）纳税人发生得符合规定范围和限度的交际应酬费； 
（5）纳税人在筹建和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汇兑损益，一般应当合理列为各所属期

间的损益； 
（6）从事信贷、租赁等业务的纳税人按照规定计提的坏账准备； 
（7）纳税人发生的符合规定的捐赠支出； 
（8）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向其总机构支付的合理的管理费用； 
（9）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发生在中国境外的与该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利润（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已经在境外缴

纳的所得税税款，一般可以作为费用扣除（国家另有规定者除外）。 
 


